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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优化提升就业服务

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准，将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

就业援助对象范围。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支持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更好就业创业。

11. 精准实施技能提升

加大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在培训期间按规定给予生活

费补贴。

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和职业培训规模，支持脱贫户、农村低收入人口所在家庭“两

后生”就读技工院校，按规定享受国家免学费和奖助学金政策。

12. 倾斜支持重点地区

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按比例安排就业机制，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以工代赈项

目、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要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吸纳搬迁群众就业。

健全就业帮扶长效机制

6. 发展就业帮扶车间等就业载体

延续支持就业帮扶车间等各类就业载体的费用减免以及地方实施的各项优惠政策。

对企业、就业帮扶车间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脱贫人口（已享受过以工代训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人员除外）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根据吸纳人数给予最长不超

过 6 个月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执行时间至 2021 年底。

7. 鼓励返乡入乡创业

引导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乡村能人就地创业，帮助有条件的脱贫人口自

主创业，按规定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排、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一次性创业补

贴和创业培训等政策支持。

8. 扶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支持脱贫人口通过非全日制、新就业形态等多种形式灵活就业，按照有关规定给

予税费减免、场地支持、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因地制宜引进一批特色产业，引导脱贫人口居家从事传统手工艺制作、来料加工。

9. 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

保持乡村公益性岗位规模总体稳定，加大各类岗位统筹使用力度，优先安置符合

条件的脱贫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弱劳力、半劳力，动态调整安置对象条件。

对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购买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每次签订期限不超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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